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章程 

 

（1998 年 4 月 2 日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下称本会）是依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利代

理人组成的全国性的行业性社会团体，是专利代理人的自律性组织。 

   第二条 本会的宗旨是团结和教育会员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忠实于专利代理事

业，恪守专利代理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协调行业内、外部关系，维护会员的 合法权

益，提高会员的执业素质；加强行业自律，制止不正当竞争，促进专利代理事业的健康发

展；开展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第三条 本会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监督、指导。 

 

第二章 职责 

第四条 本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保障全国专利代理人依法执业，维护专利代理人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并完善行业管理职能； 

  （三）制定专利代理人行业规范并监督实施； 

  （四）总结交流全国专利代理业务工作经验，开拓专利代理业务领域； 

  （五）组织开展专利代理业务培训和学术研究活动； 

  （六）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有关法制建设和专利代理制度建设的问题和建议；协调行

业内、外部关系； 

  （七）协助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有关部门做好专利代理人的考核和职称评审工作； 

  （八）协助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好专利代理机构的年检工作； 

  （九）调解本会认为需要由其调解的专利代理人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 



  （十）宣传专利代理工作，出版全国性会刊； 

  （十一）开展与外国专利代理组织的联系、交流和合作； 

  （十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行使的职责。 

 

第三章 会员 

第五条 本会会员分为团体会员、个人会员。 

  依法批准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为本会团体会员。 

  凡依照《专利代理条例》规定，获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持有《专利代理人工

作证》的专利代理人，为本会个人会员。 

  第六条 本会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二）参加本会举办的学习、培训、研究和经验交流活动； 

  （三）获得本会提供的有关资料； 

  （四）通过本会向有关部门提出立法和执法的意见和建议； 

  （五）对本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六）监督本会的会费收支。 

  第七条 本会会员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 

  （二）遵守专利代理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遵守专利代理人行业规范和准则； 

  （三）接受本会的指导、监督、管理和培训，完成本会委托的工作； 

  （四）按期交纳会费； 

  （五）维护会员间的团结。 

  第八条 会员管理办法、由本会常设办事机构拟订，经理事会批准执行。 

 

第四章 会员代表大会 



第九条 本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每三年举行一

次，必要时，由本会理事会决定延期或提前举行。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由各地区、各部门的会员经民主协商推选或选举产生。 

  第十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制定、修改本会章程； 

  （二）讨论决定本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三）审议、批准本会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四）审议、批准本会的财务工作报告； 

  （五）选举本会理事会成员； 

  （六）其他应由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行使的职权。 

 

第五章 理事会与常务理事会 

第十一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若干人组成理事会。每届理事任期三年，可

以连选连任。 

  第十二条 理事会对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其职权是： 

  （一）领导本会会务，在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大会职权； 

  （二）选举本会常务理事会组成人员； 

  （三）增补或更换本会理事； 

  （四）制定本会年度工作计划，总结检查年度工作计划执行情况； 

  （五）其他应由理事会行使的职权。 

  第十三条 在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举行的年度内所举行的理事会 

  全体会议，选举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和常务理事若干人。推举名誉会长、顾问若

干人，秘书长一人。 

  第十四条 常务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组成。常务理事会于理

事会闭会期间，行使理事会的职权。 

  第十五条 会长代表本会，召集、主持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并监督、检查其决议的贯彻实施。 

  本会会长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但不超过两届。 

 

第六章 执行机构与专业委员会 

第十六条 理事会设秘书处，为本会常设办事机构。 

  第十七条 秘书长主持秘书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副秘书长人选

由秘书长推荐，并提请常务理事会批准。 

  第十八条 秘书处各职能部门的设置，由秘书长提出方案，提请常务理事会批准。 

  第十九条 本会根据工作需要设若干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

人和委员若干人。专业委员会的设置、调整和主任、副主任人选由常务理事会决定。 

 

第七章 奖励与处分 

第二十条 本会可以对模范履行会员义务并在专利代理事业中有突出贡献的会员予

以奖励；对违反法律和专利代理人行业规范的会员给予必要处分。 

  第二十一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会分别给予通报表扬、授予荣誉称号或

物质奖励； 

  （一）在专利代理业务方面成绩显著的； 

  （二）积极开拓专利代理业务新领域，成绩显著的； 

  （三）其他应予奖励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 会员有违反《专利代理条例》或其它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违反专利代理

人行业规范行为的，由本会分别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处分。情节严重的，本会建议国家知

识产权局予以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会员因违反《专利代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吊

销《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本会取消其会员资格。被取消会员资格的人员，不得再加



入本会。 

 

第八章 经费 

第二十四条 本会经费来源为； 

  （一）会费收入； 

  （二）国内外捐赠； 

  （三）政府部门资助； 

  （四）有偿服务收入； 

  （五）其他合法收入。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由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会会址设在北京。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自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原本会制定的章

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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